
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资格考核实施细则  

              

博士生资格考核（简称资格考核）是硕博贯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完善一流大学人才选拔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实施办法》（西交研

【2019】151号）及《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型硕士博士贯通式培养实施

办法》（西交研【2017】93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学科特点和现

状，特制定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资格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基本要求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身体和心理健康符合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3. 申请资格考核的研二硕士生须完成硕博贯通培养计划中的课

程学习并合格（不得挂科），具有强烈科研意愿，已开展一定的科研

工作； 

4. 不满足条件的学生做好普通招考报名。 

第二条   考核组织 

学院成立资格考核领导小组、资格考核小组。资格考核领导小组

由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担任组长，学院副书记及各系所分管研究

生教育的（副）所长/（副）系主任组成，负责制定并公布考核方案，

确定资格考核小组组成员，监督考核过程，组织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考核，确定拟获得博士生资格的人员名单等。 

资格考核小组由不少于 5-7名博士生导师组成，负责资格考核各



个环节，准备考核题目，组织实施考核，确定考核成绩，填写资格考

核评价意见。 

第三条   考核过程 

一、考核时间 

按照学校研招办报名系统发布的时间报名并按要求提交资料。资

格考核需在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年内完成，每个学期第 9 周启动报

名，第 15周前完成录取工作；第三学期完成考核的研究生在春季入

学，第四学期完成考核的研究生在秋季入学。所有贯通培养的硕士生

按要求填写《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核表》（见附件 1）； 

二、考核环节 

资格考核由材料评议、专业考核、综合面试三个基本环节组成，

由各资格考核小组负责完成。考核总成绩由专业考核、综合面试两部

分成绩组成，分别占总成绩的 60%和 40%。 

1. 材料评议 

材料评议的重点是审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成绩、科研进展及成

果、博士论文工作计划等。资格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书面材料进行全

面、独立评估，给出评议意见（“通过”或“不通过”），报学院审

议，审议通过后方能进入专业考核和面试环节。 

2. 专业考核 

专业考核以研究生贯通培养方案中专业学位课 GPA 成绩作为专

业考核成绩。 

3. 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重点考查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对本学科发展

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适应在科学研

究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要求；重点考查研究生的科研潜质、逻辑思维

能力、语言（包括外语）表达和运用能力等综合素质。每个学生需要

制作准备不超过 20分钟的考核 PPT向专家组汇报。PPT内容如下： 

（1）个人基本情况  （带英文介绍）                                                               

（2）学术报告（硕士研究内容或以前从事过得研究项目）     

（3）科研计划报告，即对撰写的科研计划书进行汇报 

资格考核小组根据面试考核内容与研究生的面试情况，独立填写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资格考核面试评分表》（附件 2），

汇总给出面试成绩，并填写《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资格

考核面试记录表》（附件 3）。 

三、考核结果 

资格考核小组根据每位研究生的专业考核成绩、面试成绩，给出

考核总成绩和资格考核评价意见，填入《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

核表》，经组长审核签字后，连同面试记录表送交学院资格考核领导

小组审议。 

学院主管研究生的副书记负责组织实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品德考核工作，内容重点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或存在违规、违纪、

违法行为者，取消考核资格。 

学院资格考核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表现、考核总成



绩、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通过资格考核人员的名单，并进行不少

于十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经主管副院长签字，报送研究生

院。 

第四条 其他 

  1、未进入贯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申请参加资格考核前，应修

满完成所报考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贯通培养方案所要求课程且成

绩合格，并满足学院资格考核要求。 

  2、跨一级学科申请资格考核的硕博贯通培养研究生，参加报

考学院的资格考核，应修满完成所报考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贯通培

养方案所要求课程且成绩合格，并满足学院资格考核要求。通过资格

考核后应按照报考学科学术型研究生贯通培养方案要求重新制定个

人培养计划。 

3、以直攻博方式进入贯通培养体系的学生，应在第二学年内

完成博士资格审核，审核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实施细则参考本办法。 

第五条   本办法由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电话：029-88965204。    

 

 

 

 

 

 



附件 1：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核表 

姓名  
是否贯通

培养 
 是否直博生  

学术/专

业学位 
 

学号  所在学院  所在学科  原导师  

联系电话  申请学院  申请学科  
申 请 导

师 
 

一、申请报告（学生填写） 

1、课程学习情况（成绩、学分、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方法掌握情况等）： 

 

 

 

 

2、发表文章、获奖、荣誉情况： 

 

 

 

 

3、博士论文工作设想（限 300 字）： 



1、我承诺以上个人资料准确真实，愿意参加并按照《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实

施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考核。 

2、我承诺已了解《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自愿放弃资格

考核。 

 

请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从以上选择其一，书写并确认签字。 

 

 

                                                                               

                                                                               

        。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二、博士指导教师推荐意见 

□推荐         □不推荐 

推荐意见： 

 

博士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学院资格审查意见 

以下由资格考核小组填写（请附试卷、论文或面试问答记录等相关材料） 

材料审核结果 □通过     □不通过 

专业考试(GPA 折算)  成绩(百分制)  

面试成绩（百分制）  

资格考核总成绩（百分制）  

资格考核评价意见：（结合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资格考核小组成员签字： 

 

资格考核小组组长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主管副书记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院长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注：此表用 A4 纸双面打印。 

附件栏： 

1.课程成绩单                     由教学秘书出具并盖章     

2.发表论文复印件                 由教学秘书核对原件审验并签字 

3.奖励证书复印件                 由教学秘书核对原件审验并签字 

4.参加科研情况简述               由导师审查并签字 

 

 

 


